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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
中 共 天 津 市 委 宣 传 部  
天 津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
天 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 
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天 津 市 总 工 会  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天 津 分 行  
天 津 市 企 业 联 合 会 / 企 业 家 协 会  
天 津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 

津人社办发〔2021〕70 号 

 

市人社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劳动关系 
和谐企业支持措施》的通知 

 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

管局、国资委、总工会、工商联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天津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支持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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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社局     市委宣传部     市发展改革委 

 

市市场监管委     市国资委     市总工会 

 

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 市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市工商联 

2021 年 9 月 2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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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支持措施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

关要求，引导企业积极争创和谐企业，进一步推动我市和谐劳动

关系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如下支持措施：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天津市市级、区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。 

二、支持措施 

（一）将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相关信息推送至市信用信息

共享平台，在信用中国（天津）网站公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 

（二）将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作为银行授信融资的重要参考因

素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天津分行） 

（三）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将劳动关系

和谐企业标识记于企业名下，并向社会进行公开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社局、市市场监管委） 

（四）同等条件下，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优先认定为天津市就

业见习基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五）鼓励和支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稳定用工，对有用工需

求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，积极提供公共就业服务，优先给予政策

咨询、用工招聘等服务。用工百人以上的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

与重点缺工企业享受相同待遇，为其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的，按照

规定给与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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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符合条件的，优先认定为企业

培训中心或企业公共实训基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七）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开展新型学

徒制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八）支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开展工伤预防，同等条件下，

优先评估评审验收工伤预防培训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九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可优先参与“津洽会”人才智力引

进、“双一流”高校招聘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十）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人力资源法律事务工作者和

法律顾问，凭和谐企业劳动关系创建工作时长抵扣年度继续教育

专业课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十一）被确定为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，免于劳动保障

日常巡视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十二）区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，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

有效期增加 1 年；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，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

许可有效期增加 2 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 

（十三）推荐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参加国家级和谐企业评

选和表彰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国资委、

市工商联、市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） 

（十四）作为评选市级文明单位的重要参考条件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委宣传部） 

（十五）用人单位享有参加天津市“五一”劳动奖状、天津

市模范集体评选的资格。用人单位经营者享有参加天津市“五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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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奖章、劳动模范评选的资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总工会） 

（十六）作为评选全市优秀企业家、推荐全国优秀企业家的

重要参考条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商联、市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

会） 

三、实施方式 

市人社局通过信用中国（天津）网站，公布市级劳动关系和

谐企业名单；各区人社局通过本单位官方网站公布区级劳动关系

和谐企业名单，每年动态更新。各单位在落实支持措施过程中，

应当将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名单与失信主体名单进行交叉比对，被

列入国家和本市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，不享受相关支持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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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9 月 27 日印发


